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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提交的工作文件

加强生物武器公约：今后的步骤 .

1. 有关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性质复杂，因而必须对贯彻落实遵守情况核 

查制度的各种建议采取逐淅处理的办法。虽然可用核查措施特设专家组已在相当的 

程度上圆满处理了核查生物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技术和政 

治方面仍然还有相当可观的工作要做。

2. 现在必须将一系列核查措施综合成为一个融汇贯通的制度，其下面还应列 

入可用核查措施特设专家组审议过的那一套核查措施，并明确规定这些措施的落实 

机制的各种特色。但是，只有先前已商定就这样一种制度达成协议的全过程的政治 

目标是什么，才有可能就此达成协议。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实现下 

述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即：“彻底”排除“使用细菌（生物）剂和毒素作为武器的可 

能性''（前言第9段）知促进“尽可能充分地交换关于细菌（生物）剂和毒素使用于和. 

平目的方面的设备、材料和科技情报”（第十条）。

3. 第一个目标是该公约的首要目标，但是实现第二个目标的进展情况对实现 

第一个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4. 特别会议的任务看来应该是明确而直截了当地重申加强公约的目的何在， 

并在这过程中为核查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奠定基础，特设工作组将为此而提出一项具 

体建议，最理想的是在1996年审查会议前提出。巴西认为核查特设工作组的职能范 

围应包括：

- 以可用核查措施特设专家组查明和审议过的一套综合措施作为其中一 

个基础，制定生物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核查和增进制度，借以断,定各妹 

约国是否遵守公约规定其承担的义务；•

- 规定负责管理执行核查制度的机构的责任以及“个别地或"同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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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或其他国家“一起，在为预防疾病或为其他和平目的而进一步 

发展和应用细菌学（生物学）领域内的科学发现方面，作出贡献"（第十 

条），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

5. 对这个问题细心考虑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将要主管生物武器公约（核 

查和技术开发）组织的这两项工作远非相互抵触，而是相辅相成的。提供技术援助, 

与各国主管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是收集成百甚至成千个可能与公约有关的生物设施 

的情况的唯一现实而具有成本效益的办法。反过来说,各国主管部门与核查机构合 

作，可有助于它们努力使生物安全标准和惯例升级，并尽可能充分地参与为和平目的 

而进行的技术交流。

6. 总之,特设工作组的职能应明确提到加强生物武器公约（裁军和发展）过程 

的目标、遵守情况核查工作的基础（可用核查措施特设专家组的报告）以及负责落实 

（核查与技术援助）工作的组织或中心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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